吉首大学商学院就业创业工作责任制度

[bookmark: _GoBack]1、认真学习和掌握国家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向毕业生宣传国家关于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掌握我院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管理规定和程序，自觉履行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管理规定。  
2、积极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，为大学生提供高效优质的就业指导和信息服务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。
3、积极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，引导广大同学树立正确的就业观，做好毕业生的就业工作。
4、协助招就处等相关部门做好招聘会工作，并及时总结工作经验，完善招聘就业制度；完成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及就业跟踪调查工作。        
5、记录班上每个毕业生的联系电话及就业意向，签约情况，做到对每个同学了如指掌。    
6、上述执行情况，由本人做好记录和总结，年度述职时在规定范围内进行报告。工作不到位者，不允许参与年终评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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